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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6_98_8C_

E6_B1_9F_E9_BB_8E_E6_c80_303948.htm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江黎族自治县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屋

出租收入收缴治理办法的通知昌府办[2007]116号 颁布日期：

2007.08.21 颁布单位： 昌江县 实施日期： 2007.08.21 备案登记

号：QSF-2007-130013 题注： 昌府办[2007]116号昌江黎族自治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江黎族自治县行政事业单位公

有房屋出租收入收缴治理办法的通知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

府直属各单位：《昌江黎族自治县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屋出

租收入收缴治理办法》已经2007年8月9日县政府第10次常务

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二七年八月二十一

日昌江黎族自治县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屋出租收入收缴治理

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我县行政事业单位

公有房屋出租收入收缴治理工作，防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

本经营收入的流失，根据财政部、国家国有资产治理局、中

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布的《国有资产收益收缴治理办法》、财

政部《关于(国有资产收益收缴治理办法>有关问题解答的通

知)》及《海南省非税收入治理办法》（海南省人民政府令

第200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治理办法。第二章 公有房

屋出租收入的性质与范围第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屋出租

收入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用国有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

所取得的收入，属国家所有，应征收国有资产占用费。第三

条 单位公有房屋出租收入包括各行政事业单位与其他单位（



部门）合建、自筹资金购建的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租赁收

入，利用房屋与他人合作、合伙、合资、联营或者承包他人

经营和转租所获取的收入。第三章 公有房屋出租收入的收缴

治理方式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屋出租收入应上缴非税

收入财政专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治理。 第五条 行政事业

单位公有房屋出租收入，由房屋出租单位按租金的税后金额

上缴非税收入财政专户。 第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上缴的税后公

有房屋出租收入，使用海南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《海南省政

府非税收入一般缴书》收缴，除此之外的任何票据均为违规

票据。 第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上缴的税后公有房屋出租收入，

属于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，纳入财政预算治理。 第八条 行政事

业单位要根据部门预算要求，编制本单位公有房屋出租收入

的年度收支预算，报送财政部门。收入按公有房屋出租租金

的税后金额计算，支出按入库金额的90%核定，用于房屋修

缮、本单位自筹人员工资费用及补充办公经费不足。财政部

门根据单位实际收缴进度执行年初部门预算支出治理。 第四

章 监督和处罚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

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等有关法规予以处罚，同

时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第五章 附则第

十条 本办法发布前，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屋出租收入收

缴治理办法和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第十

一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

日起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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